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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也湧現反對聲浪，大家都不願當白老鼠。 

提案人：陳怡潔  廖正井 

連署人：吳育昇  羅淑蕾  劉建國  蔡正元  邱文彥  

李桐豪  吳宜臻  江啟臣  顏寬恒  林淑芬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九案，請提案人林委員淑芬說明提案旨趣。 

林委員淑芬：（17 時 3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27 人臨時提案，有鑑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日前修正「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投資管理辦法」，放寬保險業者投資與營

運長照服務，開辦長照保險，這勢必衝擊整體長照政策，導向去國家化、私有化、財團化方向，

也將衝擊長照公共服務體系，瓦解政府原先擬定的公共長照保險，再度瓦解原先社會保險藉由集

體強弱相扶助的精神，藉由政府資源重新分配而開辦的公共長照保險的精神，會讓弱勢的人沈淪

為只能享有殘補式的長照服務，讓有錢的人自己去買有錢的，讓中間的這一環頓無所依，所以我

們要求金管會應予以廢止該辦法第四條及第七條條文。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九案： 

本院委員林淑芬等 27 人，有鑑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日前修正「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

社會福利投資管理辦法」，放寬保險業者投資與營運長照服務，將整體長照政策導向私有化、財

團化方向將衝擊長照公共服務體系，讓民眾花更多錢買服務處境更為艱難，爰要求金管會應予廢

止該辦法第四條及第七條條文。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102 年 1 月 17 日公告修訂「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

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七條，將開放保險業者可投資社會福利事業，投資

金額為被投資對象實收資本額 35%，以及可投資社會福利事業項目之證券化商品 10%，讓保險

業者可掌握社會福利事業，導致社會福利事業朝向財團化、私有化，營利化後的社會福利事業，

業者勢必拉高價格追求利潤，政府引進保險業資金投資社會福利事業看似增加社福資源，實質上

卻加深社福資源產生貧富差距，公共社福資源階級化，將導致窮的人買不起、用不起。 

二、在長照公共服務尚未建置，長期照顧保險法與長期照顧法尚未通過的前提下，政府優先

引進保險業者恐哄抬長照服務價格，將衝擊公共服務體系。據此，政府應優先普及長照公共服務

、健全保障使用者及照顧勞動者權益的長照系統，在長照雙法尚未通過前，爰要求金管會應立即

廢止該辦法第四條及第七條修正條文。 

提案人：林淑芬 

連署人：趙天麟  許添財  黃偉哲  田秋堇  林岱樺  

劉櫂豪  尤美女  鄭麗君  李俊俋  潘孟安  

李昆澤  蕭美琴  吳秉叡  葉宜津  蔡其昌  

吳宜臻  劉建國  魏明谷  陳其邁  李應元  

何欣純  陳節如  陳唐山  段宜康  管碧玲  


